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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90_88_E5_c59_455104.htm 合同索赔的重要前提条

件是合同双方存在对方的违约行为和事实且发生了应由对方

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导致的损失。它又可以分为费用索赔、工

期索赔及费用工期索赔。简言之，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执行过

程中非己方的原因而受到的对合法权利的侵害以及由于侵害

而造成损失均可要求合同的另一方对自己的损失予以补偿或

者赔偿。 一、索赔概念索赔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并

非自己的过错，而是应由对方承担责任的情况造成的实际损

失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和（或）时间补偿的要求。索赔是工

程承包中经常发生的正常现象。由于施工现场条件、气候条

件的变化，施工进度、物价的变化，以及合同条款、规范、

标准文件和施工图纸的变更、差异、延误等因素的影响，使

得工程承包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索赔。 二、常见的索赔内容 1

、不利的自然条件与人为障碍引起的索赔。 不利的自然条件

是指施工中遭遇到的实际自然条件比招标文件中所描述的更

为困难和恶劣，是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无法预测的不利自然

条件与人为障碍，导致了承包商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承包商可以向业主提出索赔要求。 ⑴地质

条件变化引起的索赔。一般来说，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由业

主提供有关该项工程的勘察所取得的水文及地表以下的资料

。但在合同中往往写明“承包商在提交投标书之前，已对现

场和周围环境及与之有关的可用资料进行了考察和检查，包

括地表以下条件及水文和气候条件。承包商应对他自己对上



述资料的解释负责”。针对此项条款，客观公正地说，是有

损施工单位的合法权利的，因为在非设计、勘探、施工总包

合同中，特别是对地质条件，承包商虽有责任全面了解地质

资料，但在合同范围内，并没有进行独立的地勘的合同义务

，其对地质条件的理解，更多的是依赖于工程建设第三方合

同——地勘单位所提供地质资料，而对于地质资料的真实性

与完备性，地勘单位应当负责，而不应由施工承包商来承担

其责任。 通常合同条款中还有一条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承

包商如果遇到了现场气候条件以外的外界障碍或条件，在他

看来这些障碍和条件是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也无法预见到的

，则承包商应就此向监理工程师提交有关通知，并将一份副

本交业主。收到此通知后，如果监理工程师认为这类障碍或

条件是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无法合理预见到的，在与业主和

承包商适当协商以后，应给予承包商延长工期和费用补偿的

权利，但不包括利润”。基于此款与前款所述“承包商应对

他自己对上述资料的解释负责”的两条并存的合同条款，往

往会成为合同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争议的缘由所在，这一点

，在投标过程中应予以必要的重视，投标方在招标文件澄清

资料中应予以提出，以便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利的保障及合

同索赔。 例如：某承包商投标一个中型水电站，合同中要求

施工方根据已有的资料自行对围堰进行设计和施工，费用总

包。从业主发出招标通知到投标截止日不足一个月，承包方

根据初设文件资料对围堰进行了设计，围堰总报价77万元。

在施工过程中，承包商施工的防渗墙渗水量较大，承包方在

已成型的防渗墙上进行补孔补漏，基坑开挖才得以继续进行

，但围堰施工成本达到150万元以上。在基抗开挖完成后承包



方发现除河床面存在许多大于2m3的大孤石外，实际河床基

岩面高程也比大坝初设图纸标示的基岩高程降低2米，承包商

以地表以下地质资料存在错误为由要求索赔，补偿围堰施工

增加的防渗墙费用和围堰初期渗水严重造成的抽水费用增加

共计78万元。业主以招标文件规定“现场资料中所列出的水

文、气象、水文地质、水力学数据，不应认为是十分完备的

，承包人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应进行论证复合，不能因资料中

数据造成损失减轻承包人的责任。”为由不予审核。若在投

标时承包方提出合同条款有矛盾之处，地表以下的资料不是

本合同的范围，即不影响投标，也给后期因地表以下资料错

误造成影响的索赔提供了保障。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应明确

约定，合理的风险预见，即“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能够预见

的风险”和针对这种风险所采取的措施，如最大的免赔雨量

，最大的洪水流量等，即对风险因素给予量化，在这种量化

的基础上，实施合同索赔的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争议

。 ⑵工程中人为障碍引起的索赔。在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因

为遇到地下构筑物或文物或地下电缆、管道和各种装置，而

导致工程费用增加，如原投标是机械挖土，而现场不得不改

为人工挖土，只要给定的施工合同、施工图纸末预标明，合

同的当事人均可提出索赔，当然地下电缆、管道和各种原安

装或所有单位的设施应例外，即对这些地下情况当知且应知

的例外。 2、工程变更引起的索赔在工地施工过程中，由于

工地上不可预见的情况、环境的改变或为了节约成本等，在

监理工程师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工程或其任何部分的外形、

质量或数量做出变更。任何此类变更，承包商均不应以任何

方式使合同作废或无效，但如果监理工程师确定的工程变更



单价或价格不合理或缺乏说服承包商的依据，则承包商有权

就此向业主进行索赔。 例如某大坝工程，招标图纸注明大坝

混凝土为90天龄期C20混凝土，施工图纸注明大坝混凝土为90

天龄期C20混凝土，强度保证率为90％。经查施工规范，大体

积混凝土强度保证率达到80％即可，据此，承包商认为设计

对工程进行了变更，提高了施工标准，要求对混凝土单价进

行补偿，监理工程师批准了承包商的索赔要求。 3、工期延

期的索赔。 工期延期的索赔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延

长工期；二是要求偿付由于非承包商原因导致工程延期而造

成的损失，一般这两方面的索赔报告要求分别编制，因为工

期和费用索赔并不一定同时成立。例如：由于特殊恶劣气候

等原因承包商可以要求延长工期，但不能要求补偿；也有些

延误时间并不影响关键路线的施工，承包商可能得不到延长

工期的承诺。但是，如果承包商能提出证据说明其延误造成

的损失，就可能有权获得这些损失的补偿，有时两种索赔可

能混在一起，即可以要求延长工期，又可以获得对其损失的

补偿。 提出工期索赔，通常是基于下述原因；⑴ 合同文件的

内容出错或者相矛盾；⑵ 监理工程师在合理的时间内未曾发

出承包商要求的图纸和指示；⑶ 有关放线的资料不准；⑷ 不

利的自然条件；⑸ 在现场发现化石、钱币、有价值的物品或

文物；⑹ 额外的样本与试验；⑺ 业主和监理工程师命令暂停

工程；⑻ 业主末能按时提供现场；⑼ 业主违约；⑽ 业主风险

；⑾ 不可抗力。 以上这些原因要求延长工期，必须提出合理

的证据，可能获得同意，同时还能获得相应的费用损失的赔

付。 以上提出的工期索赔中，凡属于客观原因造成的延期、

属于业主也无法预见到的情况，如特殊反常天气，达到合同



中特殊反常天气的约定条件，承包商可能得到延长工期，但

得不到费用补偿。凡属于业主方面的原因造成拖延工期，不

仅应给承包商延长工期，还应给予费用补偿。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